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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汽車保險附加交

通意外傷害保險

條款項目 保險契約條款內容

承保範圍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在加繳保險費後，於本附加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被保險

人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死亡或需接受住院醫療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險約定給付保險

金。前項汽車交通事故，不以所有、使用、管理被保險汽車所致者為限，但不包括下列行為所

致之事故：

一、被保險人駕駛營業汽車所致者。

二、被保險人騎、乘機車所致者，但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保者，不在此限。

定義 第二條 定義

本保險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被保險人：包括被保險人本人及列名附加被保險人。列名附加被保險人以被保險人之家屬

為限，上述家屬關係以保險事故發生時存在為準。

住院醫療保險金之

給付

第三條 住院醫療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之發生，而受有體傷需住院醫療時，本公司依本附加險約定給付住院

醫療保險金。

每一人每日新台幣2,000 元，保險期間給付日數以九十日為限。

失能保險金之給付 第四條 失能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發生承保事故而致傷害，並自承保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列

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要保書所載「失能／身故保險金」為準，並依附表所列比例給

付失能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成失能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與該承保

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同一保險事故致成附表所列二項以上失能程度時，本公司給付各該項失能保險金之和，最

高以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失能程度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一足時，僅給付一項失能保險

金；若失能項目所屬失能等級不同時，本公司按較嚴重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

合併以前已存在之失能致被保險人可領取附表所列較嚴重項目的失能保險金者，本公司按

較嚴重的項目給付失能保險金，但以前的失能，視同已給付失能保險金，應扣除之。前項

情形，若被保險人扣除以前的失能後得領取之保險金低於單獨請領之金額者，不適用合併

之約定。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失能給付，於任何情況下本公司按要保書所載之「失能／身故保險

金」為賠付之最高責任額為限。

身故保險金之給付 第五條 身故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因承保事故發生，並以此為原因，自承保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內死亡者，

本公司按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

保險人之死亡與該承保事故具有因果者，不在此限。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

給付

第六條 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

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如有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其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大於

或等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其喪葬費用保險

金之給付，從其約定，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本公

司不負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二、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小於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含)者應加計民國一百零九年六

月十二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得領取之喪葬費

用保險金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

額之半數。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任，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

第一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後及第三項被保險

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

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

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第二項及第四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數

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

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

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

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

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擔其責任。

不保事項 第七條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成失能、死亡或住院接受醫療，本公司不負該被保險人保險金

給付責任：

一、受益人之故意行為，但其他受益人仍得申領全部保險金。

二、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

三、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四、被保險人自身之疾病、疾病失能。

五、被保險人因使用汽車參加競賽（或為競賽開道或試驗效能或測驗速度）或表演所致

者。六、被保險人無照（含駕照吊扣、吊銷期間）駕駛或越級駕駛汽車所致者。

七、被保險人因吸毒、服用安非他命、大麻、海洛因、鴉片或服用、施打其他違禁藥物並

駕駛汽車所致者。

八、被保險人因受酒類影響駕駛汽車所致者。

失蹤處理 第八條 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於本附加險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事故之發生而失蹤時，於戶籍資料所載失蹤之日起

滿一年仍未尋獲，或要保人、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證明被保險人極可能因承保事故

之發生而死亡者，本公司應先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但日後發現被保險人

生還時，要保人或受益人應將該筆已領之退還已繳保險費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歸還本公司，其間有應繳而未繳之保險費者，於要保人一次清償後，本契約自原終止日繼

續有效，本公司如有應行給付其他保險金者，仍依約給付。

給付之併存 第九條 給付之併存

被保險人受領住院醫療保險金後，若在承保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失能或死亡者

，本公司仍按本附加險規定給付失能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

者失能或死亡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失能或死亡與該承保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

不在此限。

保險給付之限制 第十條 保險給付之限制

本附加險失能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其合計分別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受益人之指定與變

更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指定與變更

本附加險各項給付之受益人以下列方式訂定之：

住院醫療保險金及失能保險金：以被保險人為受益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之指定與變更，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變更。

一、 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

二、 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

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

予批單或發給批註書。

本公司身故或失能給付時，應以受益人直接申領為限。



給付申請及期限 第十二條 給付申請及期限

受益人於被保險人之傷害、失能或死亡發生後向本公司申請賠付者，應出具下列證明文

件：一、住院醫療保險金─住院證明。

二、失能保險金─失能診斷書。

三、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

本。

四、保險金申請書。

五、受益人之身份證明。

六、保險單或其謄本。

對於前項給付，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交通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受益人申領失能保

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徵詢其他醫

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

本公司負擔。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檢齊文件及證據後八個工作日內為賠

付。條款之適用 第十三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險條款如與汽車保險共同條款抵觸時，悉憑本附加險條款辦理，其他事項仍適用汽

車保險共同條款之規定。

※申報頻率： 事實發生或內容異動之日起三十日內更新。


